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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09年帕拉運動地板滾球、游泳分級研習會活動簡章 

 

一、目的： 

    (一)培養我國專業帕拉運動分級師，提昇分級水準。 

    (二)落實分級一致性並促使競賽得以公平競爭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

              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台灣復健醫學會 

五、研習時間：109年 07月 11日(星期六)  上午 9:00至下午 17:00 

六、研習地點：台中市愛心家園(B1視聽室) 

七、研習項目：地板滾球、游泳分級 

八、研習對象： 

    (一)有意願成為帕拉運動分級師的專業人士，包括：復健科醫師、物理治療師、 

        職能治療師或對帕拉運動有相關知識或經驗者。 

    (二)具備運動相關經驗之技術專家並曾經修習解剖、生物力學及運動生理學 

        等相關課程者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(一)名額：30名。《報名網址：https://pse.is/RZKEW》   

       (請於 109年 06月 24日完成報名，逾時將不予以受理) 

(二)本課程僅限網路報名，不接受其它報名方式。 

(三)檢視報名結果：https://pse.is/QMNGE 

(四)本中心將依學員是否具備成為分級師之潛能來決定是否錄取。 

(五)錄取名單於 109年 07月 03日公告於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網站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《http://www.taiwanpscc.org/》 

報名 QR code 

https://pse.is/RZKEW
https://pse.is/QMNGE
http://www.taiwanpscc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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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課程說明： 

    (一)教育部體育署積極推動國內身心障礙運動，鼓勵身心障礙者能藉由運動保持 

    身、心健康並改善生活品質，進而培訓傑出身心障礙運動人才參與國內、 

    外競技性比賽。 

(二)落實分級制度，使身心障礙者在參與競技性比賽能獲得公平、公開及公正 

    分級，讓更多有興趣的運動人才前來參與。 

(三)培訓國內身心障礙運動之地板滾球、游泳分級師具備醫學分級之專業知識 

    及技術分級之實作能力。 

(四)為增進課程分級之實作能力，學員得於課程結束後參與 109年 07月 12日 

    分級見習活動。 

十一、核發證書： 

      本研習會全程參與者將核發研習證書。 

十二、課程須知： 

(一)為尊重智慧財產權，課程全程禁止拍照、錄影、錄音。 

(二)為尊重授課教師及上課學員，逾時超過十五分鐘則不得入內上課。 

(三)學員需親自完成簽到、簽退手續，代理簽名者，視同無效。 

(四)未全程參與研習課程者，將不核發研習證明。 

(五)學員交通及住宿等均需自理，本中心僅提供餐點及保險費。 

(六)為配合場地之規定，研習課程中禁止飲食。 

(七)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帶環保水杯、餐具。 

(八)若遇天氣或其他特殊狀況需取消或延期，則依政府公告停班停課之標準執行。 

十三、聯絡方式： 

      主辦單位：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

      承辦人：林小姐 

      電話：04-2262-1652分機 70518 

      E-mail：taiwanpscc@gmail.com 

 

mailto:taiwanpscc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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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交通資訊： 

      地點：台中市愛心家園(B1視聽室) 

      地址：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B1 

 

 B1視聽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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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09年帕拉運動游泳、地板滾球分級研習會 

                 【課程介紹】 

 

中華民國 109年 07月 11日 

時    間 課      程 講    師 

09:00-09:10 報  到  

09:10-10:00 分級概論 蘇俊郎 醫師 

10:00-10:10 休息時間  

10:10-11:00 地板滾球分級介紹 I 謝正宜 醫師 

11:00-11:10 休息時間  

11:10-12:00 地板滾球分級介紹 II 謝正宜 醫師 

12:00-13:10 用餐及午休  

13:10-14:00 游泳分級介紹 I 何春生 醫師 

14:00-14:10 休息時間  

14:10-15:00 游泳分級介紹 II 何春生 醫師 

15:00-15:10 休息時間  

15:10-16:00 分級技術實作 戴穎毅 老師 

16:00-16:50 綜合討論 林傳朝 醫師 

16:50-17:00 頒發研習證書及賦歸 林傳朝 醫師 

 


